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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守信受益、失信难行，“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氛围初现

不 守 信 用 寸 步 难 行
彭训文 李和君

信用中国网站上公布的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民用航空器名单。
（本报截图）

◀▲ 新华社发

山东省日照市农村商业银行近年来开展“文明信用工程”建设活动，将有形资产担保转为文明
信用担保，解决农户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图为2018年12月24日，东港区涛雒镇东石梁头村村民
王建立 （右） 被授予“文明信用户”。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新视角新视角

信用很重要。从古至今，无数的故事
都在诠释着诚信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
要性。但是现在社会上失信的现象屡见不
鲜，比如，有时候真印证了“欠钱的都是
大爷”这句话，令债主深感无奈。还有对
法院生效判决拒不执行的“老赖”，有些甚
至上演“教科书式”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的
戏码，让人啼笑皆非，损害法律权威。

试想，如果失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惩
戒，长此以往，损害的是国家权威、社会
稳定以及个人发展。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
任，国家和社会还谈何发展进步。因此要
用好信用惩戒这把剑，在全社会营造崇尚
遵守诚信的良好氛围。

加强部门联动，增强信息共享。一朝
失信，处处受限。在推动信用惩戒时要将
各个部门纳入，不能只有涉及相关领域的

部门介入信用惩戒，这样惩戒没有效果，
也不具备威慑力。当一个人失信之后，各
部门共享信息，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联合
惩戒，让失信人明白失信代价，督促其履
行相关义务，挽救自己的信用。

增强执行力。法院生效判决执行难一
直以来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关系
到胜诉者利益，更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在
媒体上经常看到各式各样的“老赖”，拒不
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甚至出现暴力抗法等
违法行为，这都成为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

“拦路虎”。因此，要加大施行信用惩戒时
的执行力，对失信者惩戒执行到位，同时
加大对信用惩戒的宣传力度，以儆效尤，
让失信者对法律、信用心存敬畏。

加强对新技术的运用。如今“互联
网+”成为技术前沿，在信用惩戒过程中也
应加强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利用大数据技
术等对信用行为早监管、早发现、及时提
醒，同时也可以在一些问题频发领域做到
预防和提醒。信用信息要严格保密，防止
出现泄露，造成不必要损失。

廓清信用边界，确保信用惩戒有效
性。信用惩戒针对的是失信行为，但如何
定义失信，需要明确标准，不能把许多并
不是失信的行为纳入到信用惩戒中。现在
越来越多的行为都被纳入到信用惩戒之
中，导致信用惩戒泛滥，没有了针对性和
有效性，就不利于信用惩戒制度长远发
展。要加强信用惩戒理论研究，加强信用
惩戒顶层设计和审核制度，维护信用惩戒
权威性和有效性。

做人要诚实守信，这是我们从小接受

的教育。这个道理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
也是立足社会的根本。但是有时候利益会
蒙蔽人的眼睛，造成一些失信行为出现。
有了信用惩戒，既是对失信人的惩罚，也
是对公众的一种教育，让社会公众明白失
信有代价，督促人们在日常社会交往中遵
守规则，诚实守信。随着信用惩戒制度日
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定会取得长
足进步。

用 好 信 用 惩 戒 这 把 剑
张一琪

“让守信者得激励，让失信者受惩治。” 2014年国务
院 发 布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2014—2020
年）》 以来，这句话逐渐被人们熟知，守信受益、失信
难行的良好势头初步形成。

纲要实施 5年来，各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何亮点？
试点如何有机整合成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机制？多名受访
专家表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
新阶段、面临新形势，诸如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信用立
法等深层问题亟待解决。

守信受益 失信难行

云南通过手机平台显示商家诚信评价分值，游客
可根据分值选择商家提供服务，实时评价服务体验；
贵州贵阳借助失信联合惩戒云平台，让“老赖”主动
还债……如今，各地“激励守信、惩戒失信”新闻十分常见。

这一切得益于国务院5年前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纲要提出构建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
多项措施。

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向本报
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各地各领域不断深入推进诚
信建设，如今，“守信受益、失信难行”的社会氛围已初
步形成。

相关法律法规逐渐增多、加快研究。国家层面，社
会信用立法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信用
法》《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
办法》 等法律法规已形成初稿，正加快研究。相关部门
出台了一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地方层面，陕西、湖
北、上海、河北、浙江等 5 省市已出台信用建设地方性
法规。

信用体系建设也在完善之中。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各类信用信息约 370亿条。“信用
中国”网站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约 1.97
亿条。目前，60多个政府部门累计签署51个联合奖惩合
作备忘录，推出联合奖惩措施100多项，覆盖旅游、家政
服务、婚姻登记、工程建设、慈善捐赠、拖欠农民工工
资、分享经济等多个领域。在对失信主体联合惩戒方
面，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1349 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 2047 万人次，
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 571 万人次，390 万失信被执行人
（“老赖”） 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5 年来，各行业、各领域、各地方就信用体系建设
作了大量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首都师
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石新中说。

“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社会治理比较好的国家和地
区，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在市场经济时
代，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十分重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
任张静说。

诚实守信 好处多多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近年来，守信者越来越
受到褒扬和激励。

守信让企业尝到“甜头”。3个月前，山西省朔州市
金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泽宏因企业资金周转困
难向银行贷款，了解到所在企业因多年诚信纳税，可享
受贷款便利，就尝试使用农业银行“纳税e贷”产品。他
在电脑上进行操作，没有任何抵押，不到10分钟，24万
元贷款就到账了，贷款利率只有4.56%，这让他连呼“想
不到”。

“银税互动”是国家税务总局与银保监会于 2015年 7
月联合推出的一项举措，旨在帮助企业将纳税信用转化
为融资信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与银保监会发出通知
提出，逐步将申请“银税互动”贷款企业由纳税信用A、
B 级扩大至 M 级，这意味着更多小微企业将因诚信纳税
获得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

对普通人来说，守信的好处“看得见、摸得着”。河
南郑州市民王先生热爱公益活动，个人信用积分“商鼎
分”达到优秀以上，他发现好处越来越多了：到市图书
馆免押金办理借书证，市直属医疗机构优先缴费、取
药，租赁房屋免收押金、租房佣金打折，市属3A级以上
景区门票优惠及部分景区免票等。

今年8月，南京、杭州、武汉、苏州、郑州5地联合
发起个人守信联合激励城市合作机制，各城市之间实现
了个人诚信分和公共信用记录互通互认。这意味着，像
王先生这样的守信者在其他城市也能享受更多公共服务
便利。

在越来越多地方，个人诚信成为加分项。北京市

明确在 2020 年底前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个人信用
分工程，个人得分越高受益越多。广东惠州提出开发
个人信用分，拓宽信用应用场景，如信用旅游、信用
医疗等。

5年来，褒扬和激励诚信行为机制逐步健全，守信激
励措施越来越实。守信者不仅可享受全国范围内的信用
查询、行政审批、创新创业、民生保障、生活服务和评
先评优等方面的优惠便利，还可享受所在城市提供的落
户、教育、出行、住房、就业、医疗、行政事项审批等

行政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优惠便利。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福建省福州市市民陈某最近买了房，到福州市不动
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准备办理房产证登记，却被告知其卷
入一场民间借贷欠款纠纷，但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故
其申请不能获批。陈某只能主动联系当地法院，将欠款
悉数还清。

不仅是房产登记，从房产买卖到乘机出行，从企业
登记事项变更到授信限制，福建省近年来探索建立失信
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平台，百家部门对“老赖”联动出
招，将联合惩戒触角延伸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统
计显示，福建省去年已有 74个市县区建立了本地区失信
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平台，2555 家联动单位参与联合惩
戒，平台成为“长牙齿的老虎”，有效形成“老赖”不能
逃债、不愿逃债的局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提
出，从行政监管、市场、行业、社会等方面加强对失信
主体的约束和惩戒；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惩戒措施进一步细化；2016 年 9
月，中办、国办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
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制定了11项联合惩
戒措施；2018年，国家发改委等8部委接连就在一定期限
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民用航空器等发
布通知……随着失信认定和惩戒机制不断完善，失信者
痛感越发明显，合法权益也得到应有保障，惩戒效果逐
渐显现。

个别地方出台的一些惩戒措施引人关注。比如，骑
共享单车闯红灯达到一定次数，在地铁车厢内外放音
乐、视频等记入个人失信记录，引发讨论。

石新中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建立完善保
障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体系、规则体系和失信信息传递
机制，用 40 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
路，探索过程中出现问题十分正常。“不同于西方法律规
则对失信者制约非常严厉，中国法律规则此前对失信者
惩戒力度较弱，因此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为口号
的失信信息传递机制，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石新中说。

对一些严重违背中国传统伦理的行为 （如殴打父
母） 被视为失信行为，并进行惩戒和规范，石新中认
为，这表明各地近年来更加重视在法律法规中强调传统
伦理作用。中国过去是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
业生产，形成了一套充分保障家庭伦理的法律体系。后
来，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法律，近年来一些优秀传统伦理
正在回归法律和社会治理体系。

防止泛化 明确标准

然而，在各地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例如，个别地方违法违规将不适用于失信惩戒机制
的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如何防止信用机制可能会被
滥用，把握好信用工具的边界？

“对发现的此类问题，已及时进行了纠正处理。”国
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此前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
合理适度。什么样的失信行为将纳入信用记录，失信到
什么程度将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后将受到哪
些制约和惩戒，这些都要有明确的法定依据。这就要求
做到“三个防止”：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的
泛化、扩大化；防止失信“黑名单”认定和实施失信惩
戒措施的泛化、扩大化；防止包括个人信用分在内的其
他信用建设举措应用的泛化、扩大化。

孟玮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信
用惩戒机制建设过程中做到4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宣传
解读，防止误解误读；更加注重依法依规，加快完善信
用法治建设；更加注重凝聚共识，出台政策前广泛征求
意见；更加注重工作引导，及时纠正偏差。

为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认定机制，今年 7 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
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加
快完善相关管理办法，明确认定依据、标准、程序、异议
申诉和退出机制。同时，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立法是社会的减震器。”石新中认为，对于不同性质
的失信行为，应该根据当时的主观恶意程度以及造成的社
会危害来区别，但目前一些区分不到位，导致惩戒也不到
位。他建议，加快推进社会信用立法工作，明确规范失信
行为认定标准、程序，确保各地各部门有法可依。

张静认为，信用立法一大作用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程序、使用目的和使用方法，以确保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表示，失信惩戒制度不是
为了建构“完人社会”。他建议，首先应全面做好政策定
位，着力解决当前重要领域一些重大违法事件，对失信
不做扩大化理解。其次，确保社会信用规范符合法的一
般原则。最后，保障审查与修复的可得性。他认为，经
济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应加强。“如果在这方面实现突破，
那么会更好辐射其它领域。”


